桃源县剪市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公开
2024年度桃源县剪市镇人民政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剪市镇人民政府内设机构4个（党政办公室、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），下设事业站所5个（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、生态事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站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。镇机关核定编制68个，其中行政编制 30人，事业编制38人。实有在职人数63人，其中行政编制在职31人、事业编制在职32人。
（二）单位主要职责
1.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贯彻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、命令及同级党委的决定，执行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。
2.对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和上级行政机关报告工作。
3.编制本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、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编制并执行财政预算。
4.管理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行政工作。
5.负责辖区内行政执法工作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护公民人身、民主、财产等合法权利，保护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6.指导、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工作。
7.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财务情况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本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2603.76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基本支出1163.37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58.87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204.64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9.87万元。
2.项目支出1440.39万元，其中基础建设类项目0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2424.05万元，决算收入2603.7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36.17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17.58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，其他资金50万元。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2603.7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36.17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17.58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，其他资金50万元。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2424.0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39万元，项目支出1885.05万元。部门决算支出2603.7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63.37万元，项目支出1440.39万元。
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。
（三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8.9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8.9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。
我镇“三公”经费严格按照各级部门相关要求，严把支出关，强化制度执行，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制度要求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。严格公务接待费审核审批程序，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，实行限额把关，将“三公”经费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。
三、部门绩效目标
（一）部门绩效总目标
1.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管理，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健康发展；
2.抓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，促进生产条件全面改善，确保发展后劲；
3.抓好乡村振兴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效；
4.抓好城乡居民医保、社会养老保险扩面工作，使居民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养；
5.抓好平安建设工作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二）2023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1.产出指标
（1）数量指标。争资争项100万元；人员经费保障67人；开展党建活动12次；开展志愿者活动12次；抛荒整治8个村居；创建无上访村1个；危房改造8户；完成乡村振兴基础设施项目3个；完成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2个；人居环境整治8个村居；河道垃圾清理2次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；机关事务正常运转率100%；安全生产合格率100%；越级上访率0%；年度绩效考核等级良好；辖区人居环境整洁率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100%；各项补贴发放及时率100%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100%；基本支出控制额539万元；项目支出控制额1885.05万元。(预算数）
2.效益指标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。辖区人均收入增长率≥10%。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。辖区社会稳定得到保障。
（3）生态效益指标。辖区人居环境得到改善；辖区饮水道路安全得到保障。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政府服务职能得到保障。
3.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100%。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：资金拨付严格按程序申报、审批，合理合规使用资金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
资产管理：及时按照要求报送资产情况报表，确保各项资产核算准确、账实相符、管理到位。
预决算公开：及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。
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：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并及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对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进行公示。
五、综合评价结果
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，我镇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是：97.3分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产出指标
1.数量指标。争资争项160万元；人员经费保障63人；开展党建活动12次；开展志愿者活动12次；抛荒整治8个村居；创建无上访村1个；危房改造8户；完成乡村振兴基础设施项目3个；完成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2个；人居环境整治8个村居；河道垃圾清理1次。
2.质量指标。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；机关事务正常运转率100%；安全生产合格率100%；越级上访率0%；年度绩效考核等级合格；辖区人居环境整洁率100%。
3.时效指标。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100%；各项补贴发放及时率100%。
4.成本指标。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100%；基本支出控制额1163.37万元；项目支出控制额1440.39万元。（决算数）
（二）效益指标
1.经济效益指标。辖区人均收入增长率15%。
2.社会效益指标。辖区社会稳定得到保障。
3.生态效益指标。辖区人居环境得到改善。
4.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政府服务职能得到保障。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95%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管理制度不完善。原因分析：绩效管理相关制度不健全，在业务活动中，绩效评价往往作为附件在项目活动中处于劣势地位，量化难度大，形式大于内容。
（二）评价工作效益低。原因分析：绩效评价覆盖面窄，评价工作与实际账务工作衔接不紧密，绩效评价对项目工程的影响程度较低，效益不高。
（三）绩效目标不精准。原因分析：乡镇业务繁杂，预算指标精细，则绩效目标在繁杂中求精细，编制难度较大，准确度不高，科学性和合理性存疑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完善绩效管理制度。
全面公开绩效信息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；加强项目管理责任人的绩效意识，协调配合设置绩效目标，将绩效目标与资金分配持钩，确保绩效目标表填报更准确、全面。
（二）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
将评价结果与实际业务挂钩，对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原则上优先保障，对绩效一般的政策和项目要督促改进，对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培训，提升评价的需求与质量。
（三）准确编制绩效目标。
预算指标设置应考虑乡镇的实际情况，适当将相关指标统筹合并。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根据县财政相关部门统一部署，我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将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解决好绩效评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工作效能。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，2024年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分为97.30分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桃源县剪市镇人民政府
2025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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